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

资金池业务备案

一、事项名称

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备案。

二、事项类别

其他公共服务事项。

三、办理依据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通知》（银发〔2015〕279号）。

四、受理部门

申请人（主办企业或主办银行）注册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含分行营业管理部，下同）受理申请材料。

五、决定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及青岛市中心支行。
六、申请条件

（一）新办条件：属于跨国企业集团，即以资本为联结纽带，由境内外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成员企业共同组成的企业联合体，包括母公司及其控股51%以上的子公司，母公司、控股51%以上的子公司单独或者共同持股20%以上的公司，或者持股不足20%但处于最大股东地位的公司。

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其参加资金归集的境内外成员企业需满足以下条件：境内外成员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合计金额分别不低于10亿、2亿元人民币；境内外成员企业经营时间为1年以上，且境内成员企业未被列入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重点监管企业名单的跨国企业集团非金融企业成员。跨国企业集团同一境内成员企业只能加入一个资金池。

（二）变更条件：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增（减）超过20%（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增加超过20%的，需经主办企业申请）；由于业务需要，申请调整宏观审慎政策系数、增加或变更银行和境内外成员企业（银行包括主办银行和结算银行、境内外成员企业包括主办企业）。
七、基本流程

（一）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材料；

（二）材料不全或不符合办理资格的，一次性告知补齐材料或不予受理；

（三）经审核，符合办理资格且材料准确完备的，出具《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备案通知书》。

八、申请材料

（一）首次办理业务

1.银行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操作规程（首次备案银行提供，地市级分支机构按照上级机构操作规程操作的，提供上级行操作规程）；

2.银行、主办企业申请书（主办企业申请应含境内外成员企业名单）；

3.银行与主办企业签订的办理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协议（2家（含）以上银行为同一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办理结算的，主办企业与每一家银行签订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协议中应明确该家银行的跨境人民币资金净流入额分配比例。主办企业应同时书面指定一家银行作为后续企业成员调整和净流入额上限调整的主办银行）；

4.主办企业与成员企业签订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协议，或跨国企业集团出具的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且各方均同意的证明材料（跨国企业集团出具的证明材料需盖集团公章且为原件，成员各方出具的证明材料应为原件，如境外成员企业提供原件确有困难可提供原件复印件），协议或证明材料中应体现各方协助一致遵照执行协议约定之意，并明示履行人民银行相关法规以及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等义务；

5.境内成员企业反映上年度所有者权益和营业收入的报表；境外成员企业反映上年营业收入的报表。其中，境内成员企业和境外成员企业提交的财务报表需为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提供的财务报表为最近年度的需说明原因，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确有困难的，需承诺提供财务报表的真实性。财务报表数据非人民币的，需提供相应折算汇率）；

6.境内成员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金融业务许可证及经营范围批准文件（财务公司需提供），境外成员企业提供境外投资批准证书或注册登记证书；

7.境内外成员企业的股权结构证明材料（描述跨国企业集团境内外成员企业互相持股关系和比例，证明材料可提供验资报告或年度报告、周年申报表、股东名册等）；

8.主办企业填写并经主办银行审核的《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统计表》（附件1）和《境外成员企业基本情况表》（附件2）；

9.银行真实性审核所需的其他材料。

注：1-4项和第8项应为原件，5-7项可提供复印件并由主办企业或本企业加盖公章，涉及外文材料的需提供与业务相关部分的中文译文。上述所有材料均需提供2份，分别由申请人（主办企业或主办银行）注册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和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留存（青岛市中心支行仅需留存1份材料）。

（二）变更业务

1.申请调整宏观审慎政策系数

（1）银行、主办企业申请书；

（2）原《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备案通知书》；

（3）银行真实性审核所需的其他材料。

2.申请增加或变更银行、境内外成员企业

按照首次办理业务更新提交备案材料（操作规程除外）并提交原《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备案通知书》。

3.申请调增或调减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净流入额上限

（1）银行、主办企业申请书；

（2）《跨国企业集团调整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净流入额上限备案表》（附件3）；

（3）反映境内成员企业最近年度所有者权益的经审计报表；

（4）主办企业填写并经主办银行审核的《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统计表》；

（5）银行真实性审核所需的其他材料。

九、办理时限

申请人（主办企业或主办银行）注册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应在银行提交完整的备案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报送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作为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可以直接审核。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和青岛市中心支行审核通过后出具《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备案通知书》。

银行调增或调减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净流入额上限后10个工作日内通过注册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向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备案，所在地为青岛的可以直接向青岛市中心支行备案。

十、表格下载

（一）《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统计表》；

（二）《境外成员企业基本情况表》；

（三）《跨国企业集团调整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净流入额上限备案表》。

十一、咨询渠道

申请人（主办企业或主办银行）注册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附件4）。

十二、责任追究

行政相对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在办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的，依照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十三、办公地址和时间

    申请人（主办企业或主办银行）注册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的办公地址见附件4，办公时间请电话咨询或以其公告为准。

附件1

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

应计所有者权益统计表

填报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亿元人民币
	序号
	境内成员企业
	组织机构

代码
	注册地
	注册成立时间
	上年度营业收入
	上年末所有者权益
	跨国企业集团的持股比例（％）
	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

	1
	
	
	
	
	
	
	
	

	2
	
	
	
	
	
	
	
	

	3
	
	
	
	
	
	
	
	

	…
	
	
	
	
	
	
	
	

	
	
	
	
	
	
	
	
	

	合计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结算银行复核（盖章）     填报时间：
备注：跨国企业集团的持股比例指该跨国企业集团母公司对本成员企业的持股比例。
附件2
境外成员企业基本情况表

主办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亿元人民币
	序号
	境外成员企业
	注册地
	注册成立时间
	上年度营业收入
	跨国企业集团的持股比例（％）

	1
	
	
	
	
	

	2
	
	
	
	
	

	3
	
	
	
	
	

	…
	
	
	
	
	

	
	
	
	
	
	

	合计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结算银行复核（盖章）     填报时间：
附件3

跨国企业集团调整跨境双向人民币

资金池净流入额上限备案表

 主办银行名称（盖章）                            单位：亿元人民币

	主办企业
	

	调整时间
	年    月    日

	调增/调减
	调增（    ）调减（   ）

	调整金额（+/-）
	

	净流入额上限调整前

	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
	

	跨境人民币资金净流入额上限
	

	净流入额上限调整后

	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
	

	跨境人民币资金净流入额上限
	


附件4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区
	办公地址
	联系方式

	济南
	济南市龙奥北路1396号，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管理部
	0531-86165693

	青岛
	青岛市延安三路208号，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
	0532-80896265

	淄博
	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和北京路交界处西南角，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
	0533-2229237

	枣庄
	枣庄市中区文化西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枣庄市中心支行
	0632-3098107

	东营
	东营市南一路268号，中国人民银行东营市中心支行
	0546-8305411

	烟台
	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69号，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市中心支行
	0535-3577751

	潍坊
	潍坊市四平路1330号，中国人民银行潍坊市中心支行
	0536-8289372

	济宁
	济宁市高新区吴泰闸东路129号，中国人民银行济宁市中心支行
	0537-2070928

	泰安
	泰安市奈河西路28号，中国人民银行泰安市中心支行
	0538-8582729

	威海
	威海市海滨中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威海市中心支行
	0631-5852232

	日照
	日照市泰安路29号，中国人民银行日照市中心支行
	0633-2298239

	莱芜
	莱芜市鲁中东大街58-2号，中国人民银行莱芜市中心支行
	0531-75719819

	德州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康博大道399号，中国人民银行德州市中心支行
	0534-2189195

	临沂
	临沂市北城新区上海路23号，中国人民银行临沂市中心支行
	0539-8729313

	聊城
	聊城市东昌西路西首226号，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
	0635-6036998

	滨州
	滨州市府前街111号，中国人民银行滨州市中心支行
	0543-3192217

	菏泽
	菏泽市长江路868号，中国人民银行菏泽市中心支行
	0530-5969102


